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作業程序 

110 年 3 月 3 日北市消預字第 1103009392 號函訂定 

113 年 4 月 2 日北市消預字第 1133015946 號函修正 

壹、目的：為落實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作業程序，規範不合格事項

之改善期限、民眾違規救濟之程序，以強化本局消防安全

檢查追蹤管理機制，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貳、 依據： 

一、消防法。 

二、行政程序法。 

三、消防法施行細則。 

四、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五、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 

六、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各救災救護大隊專責檢查小組作業規定。 

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各救災救護大隊執行第二種檢查作業規定。 

參、 適用範圍： 

一、 消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項（違反消防法第 6條第 1 項消

防安全設備、第 4項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維護或第 11 條

第 1 項防焰物品使用規定）。 

二、 消防法第 38 條（違反消防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有關檢修

設備規定、消防設備師(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 

三、 消防法第 39 條（違反消防法第 11 條第 2項銷售及陳列、第

12 條第 1 項銷售、陳列或設置使用規定）。 

四、 消防法第 40 條（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有關防火管理規定、第

13 條之 1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中心或地下建築物之中央管理室

置服勤人員規定）。 

五、 消防法第 42 條（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有關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

定）。 

六、 消防法第 42 條之 1（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之 1有關使用燃氣熱

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規定）。 



 

 

七、消防法第 42 條之 2（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之 3、第 15 條之 4有

關零售業者、專業機構、容器製造、輸入業者或容器檢驗機構

規定）。 

八、消防法第 42 條之 3（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之 2 安全技術人員、

第 15 條之 5 儲槽定期檢查、第 15 條之 6消防防災計畫、遴用

保安監督人或保安檢查員規定)。 

九、消防法第 42 條之 4（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之 2 有關零售業者規

定)。 

肆、 執行內容： 

一、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原則： 

（一）限期改善： 

1、各消防檢查單位辦理消防安全檢查或執行第二種檢查，

發現有下列不合規定情形，應依規定開具限期改善通知

單（如附件 1），通知管理權人限期改善。 

(1)非供營業使用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有

損壞、拆除、缺少或功能不符等情形者（消防法第 37 條

第 1 項第 2款）。 

(2)地面樓層達 11 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及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等場所，其中非供營業使用場所使用未附有防焰

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等物品者（消

防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款）。 

(3)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其中非供營業使用場所未遴用

防火管理人（含共同）、未訂定消防防護計畫（含共同、

變更及施工）者、未將消防防護計畫（含共同、變更及

施工）報請備查、未依消防防護計畫（含共同、變更及

施工）執行防火管理業務、防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

人)非場所之管理或監督人員、未定期接受複訓、遴用或

異動未報請備查者（消防法第 40 條第 2項)。 

(4)高層建築物之防災中心或地下建築物之中央管理室，未

置領有合格證書之服勤人員、服勤人員未定期接受複



 

 

訓、遴用或異動未報請備查者（消防法第 40 條第 2

項)。 

2、消防安全檢查發現有下列不合規定情形，不須經限期改

善程序，應逕行開具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如附

件 2)。 

(1)供營業使用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有損

壞、拆除、缺少或功能不符等情形者（消防法第 37 條第

1項第 1款)。 

(2)地面樓層達 11 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及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等場所，其中供營業使用場所使用未附有防焰標

示之地毯、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等物品者（消防

法第 37 條第 1項第 1 款）。 

(3)非消防設備師(士)等專技人員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監造、測試及檢修者（消防法第 38 條第 1項）。 

(4)未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檢修結果申報者（消防

法第 38 條第 2項）。 

(5)消防設備師(士)等專技人員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

告者（消防法第 38 條第 3 項）。 

(6)銷售或設置非附有防焰標示之防焰物品或其材料、未經

認可並附加認可標示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者（消防

法第 39 條第 1項前段）。 

(7)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其中供營業使用場所未遴用防

火管理人、未訂定消防防護計畫（含施工）者（消防法

第 40 條第 1 項)。 

(8)違反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

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規定者（消防法第 42 條）。 

(9)違反使用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規定者（消防法第

42 條之 1）。 

(10)容器製造、輸入業者、專業機構或容器檢驗機構違反下

列事項（消防法第 42 條之 2 第 1 項）： 



 

 

甲、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銷售未經個別認可合格或未附

加合格標示之容器。 

乙、 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未依規定建置、保存或申報銷

售對象資料。 

丙、 專業機構或容器檢驗機構違反儀器設備與人員、資

料建置、保存或申報規定。 

(11)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以下簡稱零售業者）及安全技

術人員管理違反下列事項：。 

甲、 零售業者違反容器檢驗汰換規定（消防法第 42 條

之 2第 1 項）。 

乙、 零售業者未置領有合格證書之安全技術人員（消防

法第 42 條之 3 第 1項）。 

丙、 零售業者違反作業辦法有關資料之製作內容、應記

載事項規定（消防法第 42 條之 4）。 

丁、 安全技術人員未定期接受複訓（消防法第 42 條之

4）。 

(12)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違反下列事項（消防法第 42

條之 3 第 1項）： 

甲、 管理權人違反儲槽定期檢查相關規定。 

乙、 儲槽經專業機構檢查結果不符規定。 

丙、 專業機構未依規定實施檢查或為不實檢查紀錄。 

丁、 專業機構未依規定執行業務之規範、資料之建置、

保存或申報。 

戊、 未遴用保安監督人或保安檢查員、未訂定消防防災

計畫、未依消防防災計畫執行危險物品管理業務。 

（二）改善期限： 

1、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部分： 

(1)甲類場所、乙類場所（限第 3 目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補習班、訓練班、第 8目之體育館及第 12 目），改

善期限以 10 日為原則。 



 

 

(2)乙類場所（第 3目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

訓練班、第 8目之體育館及第 12 目除外）及其他場所，

改善期限以 20 日為原則。 

2、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維護

部分，改善期限以 30 日為原則。 

3、防火管理部分： 

(1)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人)、防火管

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人)非場所之管理或監督人員、任

職期間未定期接受複訓，改善期限以 45 日為原則。 

(2)未依規定訂定消防防護計畫（含共同、變更）或報請備

查、防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人) 遴用或異動未報請

備查，改善期限以 15 日為原則。 

(3)未依規定訂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報請備查，改善期

限以 3日為原則。 

(4)未依消防防護計畫（含共同）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改善期限以 30 日為原則。 

(5)其他違規部分（未依消防防護計畫（含共同、變更及施

工）執行防火管理業務），改善期限以 15 日為原則。 

4、防焰物品部分：改善期限以 30 日為原則。 

5、高層建築物之防災中心或地下建築物之中央管理室服勤

人員部分： 

(1)未依規定置領有合格證書之服勤人員，改善期限以 45 日

為原則。 

(2)服勤人員未依規定定期接受複訓，改善期限以 45 日為原

則。 

(3)未依規定將遴用或異動之服勤人員報請備查，改善期限

以 15 日為原則。 

6、涉及公共危險物品、可燃性高壓氣體、液化石油氣及燃

氣熱水器承裝業等規定，改善期限以 30 日為原則；未遴



 

 

用（設置）保安監督人、保安檢查員及安全技術人員，

或前揭人員未複訓，改善期限以 45 日為原則。 

（三）意見陳述書之作業： 

1、各消防檢查單位開具消防安全檢查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

知單或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後，應依「行政程序

法」第 102 條及第 104 條規定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見機會。 

2、若違反事實內容具有客觀明確等情形，得依同法第 103

條規定不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機會。 

3、各大隊受理意見陳述書時，應先審視其意見陳述書是否

符合下列要件： 

(1)應於接獲限期改善通知單 7 日內提出（接獲舉發違反消

防法案件通知單為 10 日內）。 

(2)陳述內容與現場檢查狀況相符。 

(3)陳述人應為被處分之相對人。 

(4)違反消防法案件意見陳述書內容格式應符合意見陳述書

規定內容（如附件 3）。 

(5)陳述內容應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4、各大隊審核意見陳述書時，若發現限期改善通知單或舉

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之處分內容及程序無違誤者，

應於 7日內以書面告知陳述人消防處分內容並無違失；

反之，若發現有違誤，造成處分一部分無效或全部無效

者，應予以作廢，並將限期改善通知單或舉發單予以作

廢註記，另行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或舉發違反消防法案

件通知單。 

（四）改善計畫書之作業： 

1、各消防檢查單位開具消防安全設備限期改善不合規定項

目內容如涉主體設備（如發電機、消防幫浦等）已超過

使用壽命期限須汰換、維修經費龐大且籌措困難或需分

項分次改善者、大樓管理組織運作不健全須費時協調者



 

 

等情形，致無法依前揭第肆一(二)項改善期限完成改善

者，該場所管理權人得於接獲限期改善通知單 7日內就

不合規定項目、改善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改善事項進

行評估並製作改善計畫書（如附件 4)，向本局所屬各中

隊提出申請。 

2、各中隊受理改善計畫書時，應先審視其所提列之缺失項

目與改善期限是否與第肆一(二)項改善期限及第肆一

(四)4 項所列原則相符，審視結果無誤後予以受理，並填

寫「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

不合規定之改善期限審核表」（如附件 5）交由中隊長審

查。 

3、有關各中隊受理民眾申請之改善計畫書，應由中隊長於 3

日內審查完畢陳報大隊審核，大隊於接到中隊之審核案

件時，於 7日內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管理權人，惟前開

程序應於複查前完成，如逾期未改善者應依規定開具舉

發違反消防法案件單。 

4、各大隊審核改善計畫書得依下列原則核准其延展限期改

善期限： 

(1)維修經費龐大且籌措困難或需分項分次改善者：缺失為

1 項系統設備者，以不超過 45 日為原則，2 項及 3項系

統者，以不超過 60 日為原則，4 項以上系統者，以不超

過 90 日為原則。 

(2)主體設備(如緊急電源、加壓送水裝置等系統式設備)已

超過使用壽命期限須汰換者：主體設備缺失為 1項者，

以不超過 45 日為原則，2 項及 3 項者，以不超過 60 日

為原則，4 項以上者，以不超過 90 日為原則。 

(3)上述審查要項得合計檢討改善時間，但最多總計以不超

過 90 日為原則，但如適用政府採購法需上網公告招標或

其他行政法令（程序）者，得視狀況延長之。 



 

 

(4)另大樓管理組織運作不健全須費時協調者：已成立管理

委員會者（含未報備），以不超過 60 日為原則，未成立

管理委員會者以不超過 90 日為原則，但前開主體設備因

結構老舊、法令適用等因素，造成短期修繕困難者，得

再辦理延展期限，併前次展延期限以不超過 180 日為原

則。 

二、限期改善追蹤管制作業規定： 

（一）有關消防安全檢查限期改善案件，各消防檢查單位應每

日從安全管理系統中稽核限期改善屆期之場所清冊，通

知檢查人員依照規定期限前往複查，於期限屆滿後 7日

內複查完畢為原則。 

（二）消防檢查人員複查後立即告知管理權人複查結果，並填

載紀錄表，如複查仍有缺失，應開具舉發違反消防法案

件及限期改善通知單（如附件 6)。 

（三）消防檢查人員複查完畢後應將檢查結果輸入安全管理系

統，各大隊應每週管制消防安全設備複查期限及複查結

果，發現逾期未複查或複查有缺失者應要求檢查單位立

即改善。 

（四）有關消防安全設備複查不合規定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作

業規定比照前揭第肆一項規定辦理。 

三、裁處作業規定： 

（一）消防檢查人員開立舉發單後，彙整相關資料經中隊初審

後陳報大隊審核。 

（二）大隊就違反事實、法令依據、意見陳述內容等予以審

查，必要時查證受處分人基本資料。 

1、違反事實、法令依據有誤或意見陳述有理由之案件，依

個案述明理由及事實，將舉發單簽報大隊核准完成作廢

程序，資料上傳安管系統備查。 

2、違反事實、法令依據無誤或意見陳述無理由之案件，應

於意見陳述期後陳報本局辦理裁處事宜。 



 

 

（三）本局接到大隊陳報之舉發案件，應就違反事實、法令依

據、行政程序等相關佐證資料進行查核。 

1、審查結果尚有疑義或資料不齊全之案件，退回大隊辦理

釐清或補正。 

2、審查結果均無疑義之案件，作成裁處書，其送達依行政

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裁處罰鍰者，限期命受處分人繳

納罰款，逾期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

分署強制執行。 

（四）受處分人不服裁處提起訴願時，本局應先行審查原處分

是否合法妥當，如認訴願有理由者，得撤銷或變更原行

政處分；如不依訴願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

者，應自收到訴願書 20 日內附具答辯書函送臺北市政府

法務局。 

四、執行流程：詳執行流程圖（如附件 7)。 

伍、 督導及獎懲： 

一、由各大隊每半年辦理評比 1 次，局本部每年評核 1 次，本作業

程序執行優劣人員，比照「臺北市政府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

表」辦理獎懲，其中獎勵部分以執行人員三分之一為原則，如

有特殊優(劣)事蹟，另案簽報。 

二、涉及實質風紀案件，移交政風室依法究辦。 

陸、 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改補充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檢（複）查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   No.AAA00000 

管 理 權 人  性別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住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場 所 

名 稱 
 地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檢 查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     旨 

□臺端 

□貴委員會自接到本單起 7日內得向本局（地址：                       

                      ）提出改善計畫書或意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本局訂於    年       

      月    日至貴場所複查，如屆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格者，將依消防法第    條

第    項規定處罰。 

事 實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違反消防法第 6 條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之規定： 

  1、□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條） 

  2、□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條） 

  3、□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條） 

  4、□依台灣省火災防範辦法（第                                                      條） 

□違反消防法第 9 條檢修設備之規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 

□違反消防法第 11 條第 1 項防焰物品使用之規定。 

□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防火管理之規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條） 

□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之 1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中心或地下建築物之中央管理室服勤人員之規定。 

□其他： 

發    單 

單    位 
 

主   管 

職 名 章 
 

填 單 人 

職 名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填 

收 受 通 知 單 者 簽 章 欄 
 

註﹕ 
一、 本通知單分四聯，第一聯交當事人，第二聯送執行單位，第三聯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時用，第四聯自存。 
二、 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如設備名稱、設置地點及違反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條等）欄應詳盡 
     填寫，本表如不敷使用時得予黏貼，並加蓋騎縫章。 
三、 如非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本人簽收應填寫其相互關係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管 
     理權人如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加註其代表人（主任委員）姓名、性別等基 
     本資料。 
四、 不服本處分者，得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具本通知單影本 
     逕送原處分機關，並由原處分機關函轉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第○聯○○○○○○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       No.BA00000 

管 理 權 人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住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場 所 

名 稱 
 地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檢 查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     旨 
本局前於   年   月   日檢查發現  貴場所有違反規定事實，依消防法 

第   條第  項處罰。 

事 實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規避、妨礙或拒絕消防法第 6 條第 2 項之檢查 、複查。 
□違反消防法第 7 條第 1 項消防設備之設計、監造、測試或檢修。 
□違反消防法第 9 條檢修設備之規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 
□違反消防法第 9 條第 2 項所定辦法之規定檢修消防安全設備或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 
□違反消防法第 11 條第 2 項防焰物品銷售之規定(防焰性能認證實施要點第 3 條、第 12 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消防法第 11 條之 1 第 3 項之抽樣試驗。 
□違反消防法第 12 條第 1 項消防機具、器材與設備之銷售、陳列及設置使用之規定。 
□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防火管理之規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條）。 
□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其位置、構造及 
  設備未符合設置標準，或儲存、處理及搬運未符合安全管理之規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條)。 
□其他： 

發    單 

單    位 
 

主  管 

職名章 
 

填單人 

職名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填 

收 受 通 知 單 者 簽 章 欄 
 

註： 
一、本通知單分四聯，第一聯交當事人，第二聯送執行單位，第三聯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時用，第四聯自存。 
二、違反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如設備名稱、設置地點及違反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條等）欄應詳盡填寫，本表如不敷使用時得予黏貼，並加蓋騎縫章。 
三、如非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本人簽收應填寫其相互關係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管理權人如為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加註其代表人（主任委員）姓名、性別等基本資料。 
四、接到本單當日起 10 日內得向本局第  大隊(地址：                      )提出意見陳述

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五、本表適用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十九條前段、

第四十二條前段及第四十二條之一前段，無限期改善之案件。 
 
 

                         第○聯○○○○○○ 



附件 3 

違反消防法案件意見陳述書 

陳述

人資

料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與 場 所 

關 係 

 

電 話  住 址  

場 

所 

資 

料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違 反 

 

法 令 

□消防法第     條第     項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條第     項     款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條第     項     款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條   項   款 

處

罰 

法

令 

消防法第  

條第   項 

說 

明 

資 

料 

身分證明 

□國民身分證影本 

  □公司或商業登記影本 

  □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 

  □租賃契約影本 

  □其他： 

違法資料 

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    年   月   日第            號限期改善通知單

影本。 

二、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    年   月   日第            號舉發單影本。 

三、其他： 

其 他 證 

明 資 料 

 

陳 

述 

意 

見 

內 

容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一、陳述人陳述意見內容應與法令規定及違反事實有關。 

二、陳述意見內容欄位如不敷填寫，得填寫於其他紙張後黏貼於本陳述書上，並由陳述人於騎

縫處蓋章。 



附件 4 

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改善計畫書 

場所名稱  地址  

管理權人 

（代表人） 

姓    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貴局於  年  月  日於本場所實施消防安全檢查，發現有下列不符規

定項目，場所預計於  年  月  日前（如後附）改善完成。前揭各項應行

改善進度，屆時如不克依限完成者，除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並報經

貴局核准外，將無異議接受違反消防法之各項處分。以上所請，敬請  惠
予同意。 
   此致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管理權人（代表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不符規定項目 不符規定情形（內容） 預定完成改善日期 說      明 

    

    

   

   

   

   

   

   

註： 
一、「不符規定項目」欄內應填具違反規定之內容（含：消防安全設備、防火管理、防焰物品及

檢修申報等）。 

二、本表說明欄應詳盡填寫（預定○月○日前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月○日前招標等），並檢

附相關佐證（如：應檢附估價單、工程契約書）等，如不敷使用得黏貼。 



附件 5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不合規定之 

改善期限審核表 

場所名稱  

地址  受理日期  

管理權人  電話  

不合規定 

事項 
 違規程度 

 輕微違規 

 一般違規 

 嚴重違規 

項目及 

改善期限 

    

合計期限 

(最多 90日) 管理組 

織複雜 

維修經 

費龐大 

主體設 

備汰換 

涉政府 

採購法 

日 日 日 日 日 

中隊  

備註：上列審查項目如有 2 項以上時，得合計檢討改善時間，但最多總計以不超過 90 日為原則，但如

適用政府採購法需上網公告招標或其他行政法令(程序)者，該期間得不計入限期改善期限。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及限期改善通知單 No.AA00000 

管 理 權 人  性別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住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場 所 

名 稱 
 地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檢 查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     旨 

本局前於    年   月   日檢查發現 貴場所有違反規定事實，並於   年 
    月   日複查時仍有下列事項不符規定，除依消防法第   條第   項
處罰外，再限    年    月   日前改善完畢，屆期未改善者，依消防法 
第   條第   項規定連續處罰。 

事 實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違反消防法第 6 條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之規定： 
  1、□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條） 
  2、□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條） 
  3、□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條） 
  4、□依台灣省火災防範辦法（第                                                      條） 
□違反消防法第 9 條檢修設備之規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 
□違反消防法第 11 條第 1 項防焰物品使用之規定。 
□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防火管理之規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條） 
□違反消防法第 13 條之 1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中心或地下建築物之中央管理室服勤人員之規定。 
□違反消防法第 15 條之            之規定(□安全技術人員資格□資料製作、申報等規定□液化石油
氣容器定期檢驗□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機構應遵行事項□儲槽定期檢查□保安監督事項)。 

□其他： 

發    單 

單    位 
 

主   管 

職 名 章 
 

填 單 人 

職 名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填 

收 受 通 知 單 者 簽 章 欄 
 

註： 
一、本通知單分四聯，第一聯交當事人，第二聯送執行單位，第三聯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時用，第

四聯自存。 
二、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如設備名稱、設置地點及違反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條等）欄應詳盡填寫，本表如不敷使用時得予黏貼，並加蓋騎縫章。 
三、如非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本人簽收應填寫其相互關係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管理權人如為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加註其代表人（主任委員）姓名、性別等基本資料。 
四、接到本單當日起 10 日內得向本局第  大隊(地址：                      )提出意見陳述

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五、本表適用消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第三十

九條後段、第四十條後段、第四十二條之ㄧ後段及第四十二條之
二後段，有限期改善之案件。 

六、不服本處分者，得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
檢具本通知單影本逕送原處分機關，並由原處分機關函轉上級機
關提起訴願。 

 
 

第○聯○○○○○○ 



 
 
 
 

 
 
 
 
 
 
 
 
 
 
 
 
 
 
 
 
 
 
 
 
 
  
 
 
 
 
 
 
 
 
 
 
 
 
 
 

7 日內 

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 

書面回復 

開具舉發違反 
消防法案件通知單 

製作 
裁處書 

火災預防科 
審查 

受處分人提出 
意見陳述書 

大隊受理審核 

陳述 
有理由 

陳述 
無理由 

 

符合 
規定 

不合 
規定 

依期限

繳款 
未依期

限繳款 
不服處分

提起訴願 

移送強

制執行 

維持 
原處分 

舉發單 
作廢 

10 日內 

另 
為 
處 
分 

退

回

大

隊

釐

清

或

補 
正 

開具違反消防法案

件限期改善通知單 

受處分人提出 
意見陳述書 

大隊受理審核 

書面回復 

陳述 
有理由 

 

限改單 
作廢 

複查 

符合 
規定 

維持 
原處分 

複查前完

成審查 

同意 
展延 

不同意

展延 
陳述 

無理由 

受處分人提出 
改善計畫書 

大隊審核 

書面回復 

不合 
規定 

改

善

期

限

屆

至

前

提

出

申

請 

開具舉發違

反消防法案

件及限期改

善通知單 

7 日內 7 日內 

改善期限屆至

後 7 日內完成

為原則 

另 
為 
處 
分 

7
日

內 

10
日

內 

§37 第 1 項第 1 款、§38 第 1、2、

3 項、§39 第 1 項前段、§40 第 1
項、§42、§42 之 1、§42 之 2 第

1 項、§42 之 3 第 1 項、§42 之 4 

§37 第 1 項第 2 款、

§40 第 2 項 

中隊受理 

附件 7 


